自治区环保局公开选拔处级领导干部工作方案

1、 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和民主、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以《公务员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条例》为依据，拓宽选人视野，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选拔德才兼备、实绩突出、作风优良、群众公认、有激情、干实事的优秀领导人才，为广西的环境保护事业提供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持。
二、公开选拔的职位（6个）

(一)自治区环保局机关正处领导职位（4人）

1.自治区环境保护局污染控制处处长

职位要求：熟悉环保法律法规，环境保护专业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具有环境管理相关专业教育背景；熟悉污染防治业务管理工作，从事相关工作三年以上。

2.自治区环境保护局自然生态保护处处长

职位要求：熟悉环保法律、法规和生态保护专业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有生态或环境类相关专业教育背景，熟悉自然保护业务管理工作，从事相关工作三年以上。

3.自治区环境保护局政策法规处处长

职位要求：熟悉环保法律法规，有法律专业或相关专业教育背景，熟悉环保部门法律法规工作，有一定的行政管理工作经验，从事相关工作三年以上。

4.自治区环境保护局核与辐射管理处处长

职位要求：熟悉环保法律法规和核与辐射专业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有相关专业教育背景，有一定的行政管理工作经验，从事相关工作三年以上。

(二)自治区环保局局属事业单位正处级领导职位（2个）

1.自治区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

职位要求：熟悉环保法律、法规和环保专业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有环境类及相关专业教育背景，熟悉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有环境影响管理工作经历和经验，从事环评相关工作三年以上。

2.自治区核与辐射监督管理站站长

职位要求：熟悉环保法律、法规，有核与辐射及相关专业教育背景，熟悉核与辐射技术管理工作和行政管理经验，有核与辐射工作三年以上经历。

三、选拔范围

这次6个正处级领导职位面向全区环保系统（含自治区、市、县三级环保部门的机关及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公开选拔，符合条件的工作人员均可报考。

4、 报名条件

(一)政治思想品质好。
拥护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良好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成绩突出，清正廉洁，勤政为民。

(二)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
(三)担任副处级职务（含非领导职务）两年以上或任正处级职务（含非领导职务）。

有硕士以上学位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任职年限可放宽一年。

(四)有从事所报考职业相关工作经历三年以上，有胜任领导工作的组织能力和专业知识。

(五)年龄在45岁以下（含45岁），对能力突出，有丰富工作经验和较长技术管理经历的人员，可放宽年龄条件。计算截止时间为2008年9月30日止。

(六)身体健康

5、 选拔办法、步骤和时间安排

为了使选拔干部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这次选拔采用非定向选拔办法，要求报考人员要服从组织安排，报考人员报名时可申请报考某一职位，但在最后组织决定任命时根据工作需要和个人特长可决定安排到其他职位任职。

这次选拔采用理论考试、现场面试、组织考察和讨论的办法，按发布公告、组织报名、资格审查、笔试、面试、考察、讨论决定、办理任职手续等6个步骤进行。

1.发布公告：2008年8月11日。
2.组织报名：2008年8月15日-22日

3.资格审查：2008年8月18日-25日

4.笔    试：2008年8月30日

5.面    试：2008年9月6日

6.考察讨论：2008年9月10日-30日

六、工作程序

(一)报名和资格审查

报考人员可采取现场递交报名登记表和邮递报名登记表等形式进行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8月 22 日），报名时一并提供身份证、学历、职务、职称、从事相关工作经历等证明材料。《报名登记表》可登录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局网站进行下载。

我局将及时对报考人员基本条件和资格进行审查，并将审查结果及时向报考人员反馈。
(二)笔试

1.笔试内容：笔试分公共科目笔试和专业科目笔试，总分为100分，其中公共科目笔试占60分，专业科目笔试占40分，笔试时间为120分钟，公共科目笔试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管理、科学技术、历史、国情、公文写作与处理；专业科目笔试内容包括：环保专业的基本理论、基本专业知识、管理知识、专业政策法规。

2.笔试时间：2008年8月30日8：30-11：00。
3.笔试地点：自治区监测中心站5楼会议室（南宁市教育路5号）。
4.笔试成绩公布：笔试成绩将于9月5日在广西区环保局网站上公布。
(三)面试

面试总分为100分，采取结构化为主方法进行，重要测试面试者的综合分析能力、组织协调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应变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决策能力、激励能力和创新能力，采取抽签的形式，按抽签顺序进行。

 面试成立面试评委会，评委会设主考官1名，考官4人，另由2名工作人员负责统计、审核分数，1名纪检监督干部，实施全程监督；面试考场设在自治区监测中心站5楼会议室，面试时报考者须携带身份、学历、职务、职称、从事机关工作经历证明，经组织面试人员验证无误后方能进入面试，面试试题由公开选拔领导小组委托有关专家命制。面试成绩在面试结束后公布。

(四)确定考察对象、民主测评与组织考察

根据笔试、面试成绩确定考察对象，凡笔试成绩、面试成绩均达到70分以上者均列入考察对象，并由公选机构进行民主测评和组织考察。

民主测评在报考者所在单位进行，主要测评德、 能、勤、绩、廉等。

组织考察，由2名以上工作人员组成考察组，采取个别讲话、实地考察、查阅资料档案、同考察对象面谈、征求考察对象所在单位党组（党委）主要领导意见等方法，全面考察其德、能、勤、绩、廉。

(五)研究讨论任职人选

召开党组会研究讨论任职人选。

(六)公示、办理任职手续

将拟任职人选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7天，经公示无异议后，办理任职手续。

6、 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这次公开选拔工作的领导，成立自治区环保局面向全区环保系统公开选拔处级领导干部领导小组 ，负责公开选拔工作的组织领导，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公开选拔工作的具体实施。

领导组成员名单：

组长：梁  斌   自治区环保局局长、党组书记
成员：钟  兵   自治区环保局副局长

      黎  敏   自治区环保局副局长

      杨晓安   自治区环保局纪检组长

      李一平   自治区环保局人事教育处处长

      王岑生   自治区环保局办公室主任

      冯建华   自治区环保局监察室主任

      孙克勤  自治区环保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李一平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成员：陈竞梅、周湘龙 、蔡永忠、陆娟

